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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收购的公告 

 

 

 

一、 交易概述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成都市玖零壹零企业管理连锁有限公司超市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贰仟捌佰万元整收购成都市玖零壹零企业管理连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玖零壹零”“9010”）超市相关资产（包括商标、门店使用权及

相关设施设备）并与 9010、潘小川、潘尾英签署《委托拓展商铺协议》。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介绍 

1、成都市玖零壹零企业管理连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成都市玖零壹零企业管理连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镇成洛大道 5899 号 

法定代表人：潘小川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柒佰玖拾叁万捌仟肆佰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1年 9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582624373X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不含投资与资产管理）；房屋租赁；柜台租赁；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品）、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普通货运；销售：计算机设备

及软件产品、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电话卡、花卉、苗木、针织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隐形眼镜护理液、日用百货、打火机、五金交电、陶器、不锈钢制品、塑料制品、

办公用品、农副产品、医疗器械 I 类，II 类（不含许可项目）；票务代理（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零售：卷烟、雪茄烟（仅限分支机构）；保健用品（仅限分支机

构）；食品经营（仅限分支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潘小川持股 39.74%，潘尾英持股 26.49%，成都英川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持股 7.36%，成都郎阿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7.36%，

成都鹏伟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12.10%， 成都熊彬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6.95%。 

2、潘小川 

身份证号：35058319690212**** 

住址:成都市高新区神仙树树南路*** 

3、潘尾英 

身份证号：35058319691107**** 

住址:成都市高新区神仙树树南路**** 

9010、潘小川、潘尾英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

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收购 9010的资产如下：  

1、9010 位于大成都地区的门店使用权及其门店设施、设备的所有权和使用

权其他相关权利。 

2、 9010名下所有的合法有效商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四、 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定价：人民币贰仟捌佰万圆整，最终总费用以公司实际签订商铺租

赁协议数量、商铺及其商铺设施设备交割情况以及玖零壹零完成公司委托事项的

情况来据实调整。 



 

2、付款方式和时间：协议生效后，共计向玖零壹零支付人民币贰佰万圆整

作为定金，该定金后期直接转化为公司向玖零壹零支付的费用，在总额中进行等

额扣减。每完成协议中约定的相应商铺数量及其商铺相应设施设备交割工作后，

双方应结合 9010 完成公司的委托事项成果情况以及乙方提供的发票情况进行对

账结算工作。 

3、税费及承担：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各自承担。 

4、排他性条款：协议签订后 2年内，除依法、依约终止或解除本协议的，

不得另行与红旗连锁之外的任何第三方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商、谈判、承诺或签署

任何与之有关的协议或书面文件。 

5、本次收购 9010门店及门店资产和 9010品牌及商标后，成都市百威食品

有限公司将成为红旗连锁快捷食品主要合作方之一。 

五、 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 9010 门店、门店资产及其商标品牌，能加快公司在商务区业务的

拓展和布局，加强公司在快捷食品方面的发展。 

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六、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收购玖零壹零超市相关资产，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及长远利益，有利于提

高公司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有利于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且收购事项已履行了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资产收购事项。 

七、 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